山东农业大学关于旁听研究生课程的规定

一、凡非我校研究生修读我校研究生课程的，按下列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、听课手续办理

1、校外人员选修我校研究生课程，需提前持公函到研究生处联系，经批准后办理听课手续。

2、我校教师选修研究生课程，需经人事处师资科批准，到研究生处办理听课手续。

3、保留学籍研究生提前选修课程的，直接到研究生处办理听课手续。

办理正式听课手续的，研究生入学后承认其学分。

（二）收费标准：

1、按研究生培养计划中规定的课程学分核收听课费，校外人员按200元/学分收费。校内教师按100元/学分收费。实验课程和计算机课程加收实验费和上机费，按实际收费的1.5倍收取。

2、听课费于上课前一次交清。中途不听者，费用概不退还。

（三）在规定时间内凭证听课，无证听课者，任课教师有权令其退出课堂。

（四）考试和成绩管理与我校研究生同等要求。违犯学校规章制度的，一切责任由本人负责。

（五）未办理听课手续者，研究生处不负责出据成绩证明。

二、因科研工作需要而本校又不能开出的课程。研究生可以到校外选修课程

1、由个人提出申请,指导教师同意,经研究生处批准, 凭研究生处出具联系选修的介绍信到兄弟院校联系选修课程。

2、选修所需费用,由导师在研究生业务费中开支。

3、研究生选修校外课程一般不得超过两门。

4、学期结束时,研究生应将选修课程考试成绩（加盖对方研究生处公章）及试卷交研究生处。

5、研究生在外校选修课程,应遵守该校各项规章制度。
